
附件1
深圳市2017年下半年非学历证书考试

考生成绩复查申请表
	考试类别
	
	参加考试时间
	
	准考证号
	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身份证号
	

	申请复查

成绩原因
	

	申请复查

科目及成绩
	

	申请人签名
	
	联系电话
	


注：1.考生必须准确填写个人信息，并于2018年3月5日17:00前向相关报名点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申请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．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规定，任何机构或单位不得向考生收取任何关于复查分数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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